


铜农委〔2023〕111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2023年度油菜规模种植示范片预申报

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

为开发利用秋冬季农业资源，深挖冬闲田和冬季温光潜力，鼓励种植大户利用冬闲田扩种油菜（油蔬两用），提高稻田复种指数，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种植油菜，增加我区油菜总产量。根据铜梁区2023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项目使用计划，拟建立2023年度油菜规模种植示范片面积10000亩，拟对核心示范片种子、肥料、农药等物资进行物化补贴，病虫害防治拟将以社会化服务进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基本情况

（一）申报范围及内容。辖区内农业企业、合作社（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种植大户等，开发冬闲田、冬闲土，从事水稻-油菜、高粱-油菜、甘薯-油菜等轮作模式，油-蔬两用模式，或利用闲置土地扩种油菜。

（二）申报条件

1. 2023年秋冬季油菜规模相对集中种植面积100亩（含100亩）以上；

2. 油菜核心示范片单产不低于铜梁区大面积平均亩产量（2022年全区平均亩产145.2公斤）。

申报补贴面积以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为准。
二、申报要求

油菜示范片种植业主按照本通知相关要求，自愿申报2023年度种植面积，于2023年7月4日前向所在地镇街申报，并如实填报《铜梁区2023年度油菜示范片申报表》（见附件），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业主对申报资料和实际种植面积的真实性负责。

三、审查核实

1、镇街初审核实。各镇（街）积极宣传动员业主申报，并即时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申请人资格条件和油菜种植区域及田块面积进行现场查看核实，并对核实结果真实性负责，经村、镇（街）相关人员及分管领导审核盖章确认后，于2023年7月10日前将《铜梁区2023年度油菜示范片申报表》纸质件报区农业农村委。

2、区级核查验收。2023年12月，区农业农村委将组织人员，对申报主体种植油菜效果进行评价和面积核实。如发现种植面积有弄虚作假的将根据实际情况，按有关规定追缴回已经享受的种肥药等物资补贴或资金，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将申报主体纳入黑名单，作为后续农业项目申报评审的参考依据。

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蔡家军，电话：18996302835，邮箱：371374124@qq.com。

附件：铜梁区2023年度油菜示范片申报表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6月25日

附件
	铜梁区2023年度油菜示范片申报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
情况
	申报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种植地点
	　

	耕地
面积
	承包耕地面积
（亩）
	合计
	其中　

	
	
	　
	田：
	　
	土：
	　
	　
	　
	　

	
	租种耕地面积（亩）
	合计
	其中

	
	
	　
	田：
	　
	土：
	
	
	
	

	稻-油（亩）
	薯-油（亩）
	粱-油（亩）
	油蔬两用（亩）
	闲置地（亩）
	其他

	
	
	
	
	
	

	申报人签名（盖章）：

	村委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驻村干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镇（街）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内容要据实填报，一式三份，镇（街）、村各一份，报区农业农村委一份。






